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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12 年度抗字第 385 號裁定

1. 按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之一般給付訴訟，是為保護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，因公法

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，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的公法上權利。

2. 而人民有無訴請行政機關為上述給付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，為起訴有無理由之問題，非不具備

起訴合法要件。

3. 因此，倘依原告之主張不能認其有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，應以判決駁回。

4. 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15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法規命令之訂定，除由行政機關自行草擬者外，並得

由人民或團體提議為之。」第 153 條第 3 款規定：「受理前條提議之行政機關，應依下列情形

分別處理：三、無須訂定法規命令之事項，附述理由通知原提議者。」

5. 可知，人民或團體對法規命令之訂定，僅有提議權，並無請求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之公法上

請求權。

6. 故依上開說明，人民如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，請求行政機關修訂

法規命令者，因欠缺公法上請求權，應認其訴為無理由，予以判決駁回，而非起訴不備合法要

件。


